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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订）、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2019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现行的《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一、本次《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 

《公司章程》原条款 《公司章程》修订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616,504,037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370,066,192 元。 

第十九条  公司目前股份总数为

7,616,504,037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7,616,504,037股，其他种类股 0股。 

第十九条  公司目前股份总数为

8,370,066,192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8,370,066,192 股，其他种类股 0股。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

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

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

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

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

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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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

司股份的活动。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

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

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

份。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

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

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项 规定

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

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

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

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第

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

(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

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

当在 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收

购的本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额的 5%；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

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 1

年内转让给职工。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

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

购本公司股份的， 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无需召开股东大会。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

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

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属于

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属于第（三）项、

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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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当在 3 年内转让或

者注销。 

第四十四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

点为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通知中确定的

适当地点。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全、经济、

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

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

会的，视为出席。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

点为：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指

定的地点。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

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

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九十七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

更换，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

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

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

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

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

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可以由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兼任。 

兼任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

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第九十七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

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

职务。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

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

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

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可以由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兼任。 

兼任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

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

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

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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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

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

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

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

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

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

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执

行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等

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

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

查总裁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

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

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

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

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

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

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

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执

行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等

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

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

查总裁的工作； 

（十六）对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

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作出决议；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

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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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

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相关专门

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

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

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

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

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

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

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二十八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务

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八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

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

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二、关于《公司章程》股份总数修订情况的说明 

公司拟将《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由人民币

7,616,504,037 元修订为人民币 8,370,066,192 元，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1、截止 2016 年 6 月 15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登记或注册的股份总数均

为 7,616,504,037 元。 

2、因公司 2012 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

件，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及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批，2016 年 8

月 17 日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5,657,250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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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登记证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7,610,846,787 股。 

3、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090 号文核准，公

司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

总额450,000万元人民币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共计4,500

万张，发行价格为 100 元/张，自 2016 年 7 月 4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

份。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21,736 股，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 7,610,868,523 股。 

3、经公司 2016 年 11 月 7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于 2016年 12月 23日完成认购 4,707.7813 万股。2017年 1月 3日，

公司完成登记手续，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 7,657,946,336 股。 

4、公司 2017 年 8 月 31 日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1441.20 万股，

2017年 11月 29日完成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共计 1081.9863万股的授予

登记，2017 年度因可转债持有人换股增加无限售条件流通 1385.6461 万

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7,668,210,660 股。 

5、公司 2018年 1月 29日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196,000股，2018

年 6 月 6 日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492,660 股，公司 2018 年 12 月 6

日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827,000股，2018 年度因可转债持有人转股

增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9,415,290 股，2018 年度因股权激励对象股票

期权自主行权增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4,601,132 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7,800,711,422 股。 



 

―7― 

6、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自主行权 10,064,920股，

2019 年第一季度因公司可转债转股累计新增的股份数量为 564,797,226

股，经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回购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

股票 481,100 股，经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 日回购注销股权

激励限制性股票 5,026,276 股。2019年 8 月 1 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8,370,066,192 股。 

7、截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总股

本为 8,370,066,192 股。 

三、关于办理工商登记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委派的相关人士负责

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公司章程》备案等工商登记所需所有相关手续。 

 

以上议案，请予以审议。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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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订）、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2019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现行的《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

修改。 

《董事会议事规则》原条款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后条款 

第九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

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

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

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

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

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

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

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

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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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

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

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执

行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等

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

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

查总裁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

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作出前款决议事项，除（六）、

（七）、（十二）项必须由 2/3以上董事表

决同意外，其余可以由半数以上的董事表决

同意，超过董事会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

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

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执

行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等

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

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

查总裁的工作； 

（十六）对《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

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作出决议；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

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作出前款决议事项，除（六）、

（七）、（十二）项必须由 2/3以上董事表

决同意外，其余可以由半数以上的董事表决

同意，超过董事会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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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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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经公司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拟选举梁稳根先生、唐修国先

生、向文波先生、易小刚先生、梁在中先生、黄建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1），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计算，任期三年。 

以上六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未有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之情

形，未有《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

《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董事之情形。 

 

以上议案，请予以审议。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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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姓名 主要工作经历 

梁稳根 

梁稳根，男，1956 年出生，湖南涟源人，现任本公司董事长，三一集团董事。2004

年 4 月 16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 年 7 月参加工作，中南大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

业毕业，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1978 年 9 月至 1983 年 7 月，中南矿冶学院（现

中南大学）金属材料专业学习。1983 年 7 月至 1985 年 3 月，兵器工业部洪源机械厂

工作。1985 年 3 月至 1986 年 3 月，担任兵器工业部洪源机械厂体改办副主任。1986

年 3 月至 1991 年 7 月，创办涟源特种焊接材料厂，任厂长。1991 年 7 月至 1998 年 3

月，担任湖南三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98 年 3 月至 2000 年 12 月，担任三一重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0 年 12 月至今，担任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

稳根先生是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第八、九、十、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

商业联合会第十二届副主席。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并荣获五一劳动奖章。 

唐修国 

唐修国，男，1963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三一集团董事兼总裁，负

责三一集团的业务运营及策略规划。1983 年毕业于中南大学，获学士学位。唐修国先

生为本公司主要创始人之一，于机械行业拥有逾 29 年经验。1992 年至 1997 年期间，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1997 年至 2002 年，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5 年入选“湖南

省十大突出贡献私营企业家”。2010 年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 

向文波 

向文波，男，1962 年出生，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三一集团董事，负责本公司

的整体业务运营及策略规划。1982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1988 年毕

业于大连理工大学，获材料系铸造专业硕士学位。2003 年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担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理事、中

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会长及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在任职期内曾获颁多个奖

项。2007 年当选中国制造业十大领袖。2009 年获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颁授年

度中国十大民企领袖的荣誉，并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与中国机械企业管理协会颁授

全国机械工业明星企业家。2010 年至 2011 年，分别获评《福布斯》2010 中国最佳 CEO、

2011 年 A 股非国有上市公司最佳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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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小刚 

易小刚，男，湖南武冈人，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三一集团董事，第八届中国科

协常委、第八届、九届湖南省科协副主席、湖南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湖南省第十届、

十一届政协委员。易小刚先生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研究项目 18 项，获发明专利 116 项，

其中 3 项获中国专利金奖,5 项获中国专利优秀奖；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4 项、中国标准创新贡献

二等奖 1 项。并获全国十佳优秀科技工作者、何梁何利科技创新奖、湖南省优秀共产

党员、湖南省劳动模范、湖南省省长质量奖、湖南省光召科技奖、湖南省优秀专家、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 60 余项奖励与荣誉。作为工程机械装备领域的

技术专家，易小刚先生 2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我国工程机械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和

总体技术的自主研究与开发。 

梁在中 

梁在中，男，1984 年出生，现任本公司董事，三一集团董事。2006 年毕业于英国华

威大学，获学士学位。历任车间调度员、资金结算中心副主任、财务副总监、财务总

监、泵送事业部总经理等职。曾分管制造商务总部、流程信息化总部、证券投资总部

等部门。梁在中先生亦为中国共青团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及三一集团团委书记。 

黄建龙 

黄建龙，男，1963 年出生，现任本公司董事，三一集团董事。2008 年毕业于武汉大

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2 年加盟三一，主要负责财务、生产、采购及海外业

务工作，于机械行业拥有多年经验。2007 年任本公司中东分公司总经理。2008 年任

三一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任本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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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经公司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拟选举苏子孟先生、唐涯女士、

马光远先生、周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2），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以上四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和独立性审核，且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以上议案，请予以审议。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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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姓名 主要工作经历 

苏子孟 

苏子孟，男，1960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2009

年 10 月任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秘书长，2012 年 11 月任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2016 年 6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唐  涯 

唐涯，女，1975 年出生，金融学博士，2010 年 9 月加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

学助理教授，唐涯博士的研究兴趣涉及金融市场、行为金融学和公司金融等。2016 年

6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马光远 

马光远先生，1972 年出生，甘肃静宁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家，经济学博

士，产业经济学博士后。曾任北京市境外融投资管理中心法律主管、北京市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高级经理及法律主管、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合伙人。现任民建中央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兼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

金融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是英国《金

融时报》、《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专栏

作家和特约评论员。2017 年 9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周  华 
周华，男，1976 年出生，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MPAcc

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应用创新支持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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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经公司监事会提

名，拟选举刘道君先生、姚川大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简

历详见附件 3），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以上两名监事候选人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未有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之情形，未

有《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监事之情形。 

 

以上议案，请予以审议。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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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姓名 主要工作经历 

刘道君 

刘道君，男，1977 年出生，现任本公司审计监察总监。2001 年毕业于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获学士学位，2012 年取得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财会人员专业会计硕士学位及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财务总监资格认证。2005 年加盟三一，主要负责公司内部审计监察

工作，拥有 18 年的财务及内部审计监察工作经验，长期致力于公司治理、内部审计、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研究与实践，2014 年至今担任公司内部审计监察总监。 

姚川大 

姚川大，男，1954 年生，现任本公司监事会监事。1984 年至 1988 年，任无锡新民机

械厂厂长。1989 年至 1993 年，任无锡液压油缸厂厂长。1994 年至今，任无锡亿利大

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姚川大先生亦曾担任其他职务，包括 2006 年任无锡

市民营企业（企业家）常务理事。2007 年任无锡市惠山区洛社商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

副会长。2008 年任无锡市洛社初级中学首届董事会董事。2010 年起至今任无锡民营

企业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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